

	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鑒公開透明的資訊交換與涉及風險的評估溝通為核能安全管制首要之原則，有關「台電公司核二廠護箱裝載池改為用過燃料貯存空間之申請案」乙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雖於本年4月6日核定通過，然而台灣電力公司與原能會從未舉辦任何審查說明會，亦從未與公民團體及在地居民進行雙向溝通，釐清在地居民及民間團體的安全疑慮前，逕於4月10日已開始動工執行，嚴重違反重大風險評估溝通的原則。爰此建請院會作成決議：「在原能會及台灣電力公司未向本院提出完整安全與風險評估報告，並經本院決議通過前，不得繼續前開改建案之施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４０－４２）

	發言者
	蘇嘉全（主席）、黃國昌

	修正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五條之一、第六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２－５３）

	發言者
	蘇嘉全（主席）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５３－７２）

	發言者
	蘇嘉全（主席）、蔡易餘

	修正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六十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７２－８８）

	發言者
	蘇嘉全（主席）

	菸酒稅法第七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８８－９７）

	發言者
	蘇嘉全（主席）

	本院親民黨黨團，有鑑於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制度對公務人員退休生活保障已有效發揮功能，但實施迄今，由於國家經濟客觀條件已迥然異於當時制度設計之時空環境，致使政府退撫經費支出日益成長及退撫基金財務危機惡化，影響國家永續發展。為確保退撫制度設計永續性，符合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總統府已於一百零五年六月八日，設置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並邀集各主管機關首長、各類人員代表及專家學者，召開二十場會議及國是會議，提出年改會之年金改革方案，另考試院及行政院也提出相對應之修法草案送交本院審查。然無論對年改會之改革版本或考試院、行政院之版本，皆未見相關部會機關清楚提出改革後之財務精算報告及衝擊影響評估報告，對於未來改革後是否確定三十年不倒？甚至改革方案有多大衝擊，影響之程度及範圍皆無從得知。爰建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鑑於軍公教退撫經費及勞保基金支出不斷成長、財務狀況持續惡化，為確保各項基金永續經營、符合社會公平與世代正義，要求行政院及考試院應於兩週內，針對年改會及各部會所提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改革草案及勞保改革草案等版本，提出改革後之財務精算報告及衝擊影響評估報告，以利相關年金改革法案審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通過─　　　　　　　　　　　　　　　　（頁次：９７－９８）

	發言者
	蘇嘉全（主席）、周陳秀霞




